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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未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股东会届次：2025年度股东会
2、会议召集人：浙江日发精密机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3、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
现场会议时间：2026年5月21日15:00
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

为：2026年5月21日9:15一9:25、9:30-11:30和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
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6年5月21日9:15-15:00期间的任意
时间。

4、会议的召开方式：本次股东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5、股权登记日：2026年5月14日
6、会议主持人：董事长吴捷先生
7、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浙江省新昌县七星街道日发数字科技园公司三楼会

议室。
8、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

上市规则》《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
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公司于2024年2月26日实施股份回购事宜，期限为12个月。截至2025年2

月25日，本次股份回购实施期限届满，回购方案已实施完毕，公司通过股票回购
专用证券账户回购公司股份12,117,000股。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回
购股份实施细则》的相关规定，上市公司回购专用账户中的股份不享有股东会
表决权，据此，在计算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时应当扣减回购专用账户中的股
份数，即公司本次股东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为738,128,171股。

1、参加本次股东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人共 334名，代表股份 221,
418,743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9.9973%。其中：

（1）现场会议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人共9名，代表股份

214,246,598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9.0257%；
（2）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的股东共325名，代表股

份7,172,145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717%。
上述参加会议的股东中，中小股东及委托投票代理人共 332名，代表股份

10,199,145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818%。
2、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国浩律师（杭州）事务所委派

的见证律师出席本次股东会，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二、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按照会议议程审议了议案，并采用记名投票方式进行了现场表决

和网络投票表决，审议通过以下议案：
1、审议通过《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情况：
同意221,158,64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825%；
反对223,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010%；
弃权36,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0165%。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9,939,045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4498%；
反对 223,6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1923%；
弃权36,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579%。
2、审议通过《2025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情况：
同意220,828,84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336%；
反对543,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456%；
弃权46,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0208%。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9,609,245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4.2162%；
反对 543,9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3328%；
弃权46,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510%。
3、审议通过《2025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表决情况：
同意221,134,34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716%；
反对228,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032%；
弃权55,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0252%。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9,914,745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2115%；
反对 228,6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2414%；
弃权55,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471%。
4、审议通过《2025年年度报告》；
表决情况：
同意220,826,84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327%；
反对545,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465%；
弃权46,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0208%。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9,607,245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4.1966%；
反对 545,9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3524%；
弃权46,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510%。
5、审议通过《关于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221,144,54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762%；
反对226,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022%；
弃权48,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17%。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9,924,945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3115%；
反对 226,2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2178%；
弃权48,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

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706%。
6、审议通过《关于为控股下属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221,038,04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281%；
反对338,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531%；
弃权41,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89%。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9,818,445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6.2673%；
反对 338,9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3228%；
弃权41,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

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098%。
7、审议通过《关于202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关联股东浙江日发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吴捷先生合计持有211,219,598股已

对本议案回避表决。
表决情况：
同意9,812,54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2095%；
反对331,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2542%；
弃权54,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363%。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9,812,545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6.2095%；
反对 331,9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2542%；
弃权54,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

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363%。
8、审议通过《关于未弥补亏损达实收股本总额三分之一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221,000,24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110%；
反对338,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530%；
弃权79,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6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9,780,645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5.8967%；
反对 338,7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3209%；
弃权79,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

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824%。
9、审议通过《关于确认2025年度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情况的议案》；
关联股东吴捷先生持有43,740,000股已对本议案回避表决。
表决情况：
同意177,216,24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397%；
反对399,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250%；
弃权62,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84%。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9,736,645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5.4653%；
反对 399,7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9190%；
弃权62,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

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157%。
10、审议通过《关于2026年度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方案的议案》；
关联股东吴捷先生持有43,740,000股已对本议案回避表决。
表决情况：
同意177,227,04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458%；
反对399,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248%；
弃权52,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36%。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9,747,445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5.5712%；
反对 399,4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9160%；
弃权52,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

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128%。
11、审议通过《关于制订〈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220,975,34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997%；
反对393,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775%；
弃权50,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27%。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9,755,745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5.6526%；
反对 393,1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8542%；
弃权50,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

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932%。
三、律师见证情况
本次会议由国浩律师（杭州）事务所律师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该法

律意见书认为：贵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本次股东会人员资
格、召集人资格及会议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等事宜，均符合《公司法》《股东会规
则》等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会通过的决
议为合法、有效。

四、会议备查文件
1、公司2025年度股东会决议；
2、国浩律师（杭州）事务所关于本次股东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浙江日发精密机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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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日发精密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截至2026年5月21日，公司已累计归还临时补充流动资金的闲置募集

资金人民币25,000.00万元。
一、募集资金临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方大炭素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方大炭素或者公司）于 2025

年 5月 23日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
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 25,
000.00万元暂时补充公司流动资金，使用期限自董事会批准之日起不超过12个
月。
发行名称

募集资金到账时间

临时补流募集资金金额（万元）

补流期限

2013年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

2013年6月20日

25,000.00

2025-05-23至2026-05-22

公司于2025年8月26日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
金95,000.00万元暂时补充公司流动资金，使用期限自董事会批准之日起不超过
12个月。
发行名称

募集资金到账时间

临时补流募集资金金额（万元）

补流期限

2013年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

2013年6月20日

95,000.00

2025-08-26至2026-08-25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5年 5月 24日、2025年 8月 27日在《上海证券报》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分别披
露的《方大炭素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公告编
号：2025-025）和《方大炭素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公
告》（公告编号：2025-036）。

二、归还募集资金的相关情况
截至2026年5月21日，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25000.00万元临时补充流动

资金已全部归还至募集资金专户并将归还情况及时通知了公司的保荐机构及
保荐代表人，使用期限未超过12个月。
本次归还募集资金金额（万元）

尚未归还的募集资金金额（万元）

是否已归还完毕

归还完毕的具体时间（如已归还完毕）

25,000.00

0

√是 □否

2026年5月21日

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 95,000.00万元暂时补充公司流动资金于 2026年 8
月25日到期，待到期时全部归还至募集资金专户并将归还情况及时通知公司的
保荐机构及保荐代表人。
本次归还募集资金金额（万元）

尚未归还的募集资金金额（万元）

是否已归还完毕

归还完毕的具体时间（如已归还完毕）

0

95,000.00

□是 √否

不适用

特此公告。

方大炭素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6年5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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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大炭素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归还临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募集资金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同意优刻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
象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1]819号）同意注册，优刻得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人民币普通股30,289,917股（以下简
称“前次非公开发行”）。前次非公开发行已于2022年2月完成发行。中国国际
金融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金公司”）担任前次非公开发行的保荐机构，持
续督导期原定至2024年12月31日止。因公司前次非公开发行公司募集资金尚
未使用完毕，故中金公司就未使用完毕的募集资金使用情况继续履行持续督导
责任。

公司于 2026年 3月 20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于 2026年 4月
14日召开 2026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26 年度向特定
对象发行 A 股股票方案的议案》等相关议案。根据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的需
要，公司近日与国泰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泰海通”）签订保荐承
销协议，聘任国泰海通担任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

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公司因再次申请发行
证券另行聘请保荐机构，应当终止与原保荐机构的保荐协议，由另行聘请的保
荐机构完成原保荐机构尚未完成的持续督导工作。鉴于公司已与国泰海通签
订保荐承销协议，中金公司不再履行相应的持续督导职责，中金公司尚未完成
的持续督导工作将由国泰海通承接。国泰海通已委派江志强先生、王睿先生

（简历附后）担任本次发行的保荐代表人，具体负责公司本次发行的保荐及持续
督导相关工作，并承接中金公司尚需完成的后续持续督导工作。

公司对中金公司及其项目团队在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及持续督导期间所
做的工作表示衷心的感谢！

特此公告。
优刻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22日
附件：
保荐代表人简历
江志强先生，保荐代表人、中国注册会计师非执业会员、硕士研究生，曾主

持或参与中贝通信非公开发行、芯朋微非公开发行、本钢板材公开发行可转债
等再融资项目；山源科技、友车科技、瑞博生物、星环科技等 IPO项目；分众传媒
收购新潮传媒、南京港重大资产重组、新能泰山重大资产重组等并购重组项目；
紫光国微公司债、中远海运集团公司债等债券项目。在保荐业务执业过程中严
格遵守《保荐业务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执业记录良好。

王睿先生，保荐代表人、硕士研究生，曾主持或参与龙旗科技主板 IPO、华新
精科主板 IPO、仁度生物科创板 IPO、鹰峰电子创业板 IPO等 IPO项目；分众传媒
收购新潮传媒、普冉股份收购诺亚长天等并购重组项目；联康信息非公开等再
融资项目，在保荐业务执业过程中严格遵守《保荐业务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
执业记录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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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刻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变更持续督导机构及保荐代表人的公告

股东蔡晶晶、陈俊（以下合称“转让方”）及北京信安春秋科技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以下合称“蔡晶晶及其一致行动人”）保证向永信至诚科技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永信至诚”或“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不存在任何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
担法律责任。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
一致。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询价转让的价格为 17.21元/股，转让的股票数量为 5,283,652

股。

● 公司持股 5%以上股东、实际控制人蔡晶晶、陈俊参与本次询价转

让。

● 本次转让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 本次询价转让完成后，公司持股 5%以上股东蔡晶晶及其一致行动

人合计持有公司股份72,785,183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由权益变动前（公司

股票首次公开发行上市之日总股本）的 51.42%减少至当前总股本的 48.21%
（以下简称“本次权益变动”），累计权益变动比例触及5%和1%的整数倍。

一、转让方情况

（一）转让方基本情况

截至2026年5月14日转让方所持首发前股份的数量、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情况如下：
序号

1

2

股东名称

蔡晶晶

陈俊

持股数量（股）

52,734,231

24,342,615

持股占总股本比例

34.93%

16.13%

本次询价转让的出让方蔡晶晶、陈俊均为永信至诚的实际控制人、持股

5%以上的股东，蔡晶晶为公司董事长，陈俊为公司副董事长、总经理。

（二）转让方一致行动关系及具体情况说明

公司实际控制人蔡晶晶、陈俊为一致行动人，双方于2013年10月8日签

署《一致行动人协议》，约定在股东大会、董事会行使表决权时保持一致。如

双方不能达成一致意见，以蔡晶晶意见为准。同时，蔡晶晶通过北京信安春

秋科技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信安春秋”）持有永信至诚的股份，为

信安春秋的执行事务合伙人。因此，蔡晶晶、陈俊、信安春秋构成《上市公司

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三）本次转让具体情况

序号

1

2

股东姓名

蔡晶晶

陈俊

合计

持股数量（股）

52,734,231

24,342,615

77,076,846

持股比例

34.93%

16.13%

51.06%

拟转让数量（股）

3,019,230

2,264,422

5,283,652

实 际 转 让 数 量
（股）

3,019,230

2,264,422

5,283,652

实际转让数量
占总股本比例

2.00%

1.50%

3.50%

转让后持股比
例

32.93%

14.63%

47.56%

注：上表中的“持股数量”及“持股比例”系转让方截至2026年5月14日的

持股数量及持股比例；“实际转让数量占总股本比例”及“转让后持股比例”

如有尾差系四舍五入所致。

（四）转让方未能转让的原因及影响

□适用√不适用

二、转让方持股权益变动情况

√适用□不适用

（一）蔡晶晶及其一致行动人

本次询价转让完成后，公司持股 5%以上股东蔡晶晶及其一致行动人合

计持有公司股份72,785,183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将由公司股票首次公开

发行上市之日总股本的 51.42%减少至当前总股本的 48.21%，累计权益变动

比例触及5%和1%的整数倍。具体情况如下：

（1）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比例被动增加

2023年6月6日，公司实施完成2022年年度利润分配及转增股本方案，本

次转增后公司总股本为69,310,328股，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持有

公司股份数量由24,082,000股增加至35,641,360股，持股比例无变化。

2024年6月17日，公司实施完成2023年年度利润分配及转增股本方案，

公司以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的总股本扣减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股

份为基数，以资本公积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4.8股，本次转增后公司总股本

为 102,234,195股，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持有公司股份数量由 35,
641,360股增加至52,749,213股，持股比例被动增加至51.60%，持股比例被动

增加了0.18%。

2025年6月11日，公司实施完成2024年年度利润分配及转增股本方案，

公司以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的总股本扣减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股

份为基数，以资本公积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4.8股，本次转增后公司总股本

为 150,961,519股，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持有公司股份数量由 52,
749,213股增加至78,068,835股，持股比例被动增加至51.72%，持股比例被动

增加了0.12%。

（2）信息披露义务人减持股份

2026年 5月 20日，信息披露义务人蔡晶晶先生通过询价转让的方式，减

持公司股份3,019,230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的2.00%，本次询价转让后，信息

披露义务人蔡晶晶先生持有公司股份 49,715,001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

32.93%；信息披露义务人陈俊先生通过询价转让的方式，减持公司股份2,264,
422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1.50%，本次询价转让后，信息披露义务人陈俊先

生持有公司股份 22,078,193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 14.63%，本次减持完成

后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公司股份72,785,183股，占公司

总股本的比例48.21%。

1.基本信息

蔡晶晶基本信息

名称

住所

权益变动时间

蔡晶晶

北京市海淀区******

2026年5月20日

陈俊基本信息

北京信安春秋科技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基本信息

名称

住所

权益变动时间

名称

住所

权益变动时间

陈俊

北京市海淀区******

2026年5月20日

北京信安春秋科技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北京市海淀区丰豪东路9号院6号楼103

2.本次权益变动具体情况
股东名称

蔡晶晶

陈俊

北京信安春秋科技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

变动方式

其他

询价转让

合计

其他

询价转让

合计

其他

合计

变动日期

2023年6月6日至2025年6月
11日

2026年5月20日

-

2023年6月6日至2025年6月
11日

2026年5月20日

-

2023年6月6日至2025年6月
11日

-

权益种类

人民币普通股

人民币普通股

-

人民币普通股

人民币普通股

-

人民币普通股

-

变动股数（股）

36,467,231

-3,019,230

33,448,001

16,833,615

-2,264,422

14,569,193

685,989

685,989

减持比例（变动比例）

0.20%

-2.00%

-1.80%

0.09%

-1.50%

-1.41%

0.004%

0.004%

注：“变动比例”是以权益变动发生时公司总股本为基础计算，如有尾差
系四舍五入所致。“其他”是2023年6月6日至2025年6月11日因转增股本导
致持股比例被动增加。

3.本次权益变动前后，投资者及其一致行动人拥有上市公司权益的股份
变动情况

股东名称

蔡晶晶

陈俊

北京信安春秋科技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合计

股份性质

合计持有股份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合计持有股份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合计持有股份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合计持有股份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本次转让前持有情况

数量（股）

16,267,000

16,267,000

7,509,000

7,509,000

306,000

306,000

24,082,000

24,082,000

占总股本比例

34.74%

34.74%

16.03%

16.03%

0.65%

0.65%

51.42%

51.42%

本次转让后持有情况

数量（股）

49,715,001

49,715,001

22,078,193

22,078,193

991,989

991,989

72,785,183

72,785,183

占总股本比例

32.93%

32.93%

14.63%

14.63%

0.66%

0.66%

48.21%

48.21%

注：上表为本次权益变动前后的数据，“本次转让前持有情况”为按照公
司股票首次公开发行上市之日总股本46,831,303股计算。“本次转让后持有情
况”之“占总股本比例”，以公司至本公告披露日的当前总股本150,961,519股
计算。

三、受让方情况
（一）受让情况

序号

1

2

3

4

5

6

7

8

受让方名称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诺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深圳市共同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锦绣中和（天津）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芜湖元康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宁波宁聚资产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浙江银万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岳鑫遥（北京）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
司

投资者类型

基金管理公司

基金管理公司

私募基金管理人

私募基金管理人

私募基金管理人

私募基金管理人

私募基金管理人

私募基金管理人

实际受让数量（股）

2,656,000

722,000

587,652

460,000

373,000

240,000

125,000

120,000

占 总 股 本 比
例

1.76%

0.48%

0.39%

0.30%

0.25%

0.16%

0.08%

0.08%

限售期（月）

6

6

6

6

6

6

6

6

（二）本次询价过程
转让方与组织券商综合考量其自身资金需求等因素，协商确定本次询价

转让的价格下限，且本次询价转让的价格下限不低于发送认购邀请书之日
（即2026年5月14日，含当日）前20个交易日股票交易均价的70%（发送认购
邀请书之日前 20个交易日股票交易均价=发送认购邀请书之日前 20个交易
日股票交易总额/发送认购邀请书之日前20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量）。

本次询价转让的《认购邀请书》已送达共计464家机构投资者，具体包括：
基金公司 80家、证券公司 54家、保险机构 19家、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 44家、
私募基金263家、信托公司2家、期货公司2家。

在《认购邀请书》规定的有效申报时间内，即 2026年 5月 15日 7:15至 9:
15，组织券商收到《认购报价表》合计27份，均为有效报价，参与申购的投资者
均及时发送相关申购文件。

（三）本次询价结果
组织券商合计收到有效报价27份。根据《认购邀请书》约定的定价原则，

最终8家投资者获配，最终确认本次询价转让价格为17.21元/股，转让的股票
数量为528.3652万股。

（四）本次转让是否导致公司控制权变更
□适用√不适用
（五）受让方未认购
□适用√不适用
四、受让方持股权益变动情况
□适用√不适用
五、中介机构核查过程及意见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对本次询价转让的转让方、受让方、询价对象认

购资格、认购邀请书的发送范围等进行了审慎核查并认为：
本次询价转让过程遵循了公平、公正的原则，符合目前证券市场的监管

要求。本次股份转让通过询价方式最终确定股份转让价格。整个询价转让
过程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关于在上海证
券交易所设立科创板并试点注册制的实施意见》《科创板上市公司持续监管
办法（试行）》《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2026年4月修订）》《上海
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4号一一询价转让和配售（2025
年3月修订）》等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和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定。

六、上网公告附件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永信至诚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向特

定机构投资者询价转让股份的核查报告》
特此公告。

永信至诚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5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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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信至诚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股东询价转让结果报告书暨持股5%以上股东权益变动

触及5%和1%整数倍的提示性公告

股东常熟市新华化工有限公司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真实、准确、
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
致。

天际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近日收到持股5%以上
股东常熟市新华化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华化工”）出具的《告知函》,新华化
工于 2025年 9月 29日至 2026年 5月 21日期间，通过集中竞价交易及大宗交易
方式累计减持公司股份4,990,000股，本次权益变动后，新华化工持有公司股份
30,646,010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由 7.11%降为 6.11%，占剔除回购专用账户 9,
621,887股后总股本（以下简称“剔除后总股本”）比例由7.25%降为6.23%，权益
变动超过1%的整数倍，具体情况如下：
1．基本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

住所

权益变动时间

权益变动过程

股票简称

变动方向

是否为第一大股东或实际控制人

2．本次权益变动情况

股份种类

天际股份

上升□ 下降√

常熟市新华化工有限公司

常熟市海虞镇江苏常熟新材料产业园海平路20号

2026年5月21日

因股东自身资金需求，新华化工于2025年9月29日至2026年5月21日期间，通过集中竞价交
易及大宗交易方式累计减持公司股份4,990,000股，本次权益变动后，新华化工持有公司股份
30,646,010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由7.11%降为6.11%，占剔除回购股份后总股本比例由7.25%
降为6.23%，权益变动超过1%的整数倍，本次减持股份系新华化工于2016年参与天际股份向
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所认购取得。

减持股数(股)

股票代码

一致行动人

是□ 否√

减持比例
（总股本）

002759

有□ 无√

减持比例
（剔除后总股本）

A股

合 计

本次权益变动方式（可多选）

3．本次变动前后，投资者及其一致行动人拥有上市公司权益的股份情况

股份性质

合计持有股份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有限售条件股份

4．承诺、计划等履行情况

本次变动是否为履行已作出的
承诺、意向、计划

本次变动是否存在违反《证券
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等
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
性文件和本所业务规则等规定
的情况

5．被限制表决权的股份情况

按照《证券法》第六十三条的规
定，是否存在不得行使表决权的
股份

6．备查文件

（1）《告知函》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4,990,000

4,990,000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大宗交易 √
其他 □

本次变动前持有股份

股数(股)

35,636,010

35,636,010

0

占总股本
比例

7.11%

7.11%

0.00%

占剔除后
总股本比

例

7.25%

7.25%

0.00%

1.00%

1.00%

本次变动后持有股份

股数(股)

30,646,010

30,646,010

0

1.01%

1.01%

占 总 股 本
比例

6.11%

6.11%

0.00%

占 剔 除 后
总 股 本 比

例

6.23%

6.23%

0.00%

注：若合计数与各相加数之差在尾数上存在差异，系四舍五入造成
天际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22日

股票代码：002759 股票简称：天际股份 公告编号：2026-033

天际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减持股份超过1%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深圳顺络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近日接到公司股东新余
市恒顺通电子科技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顺通”）通知，获悉恒顺通将持有
本公司部分股份办理股票质押式回购及解除质押业务，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
下：

一、股东股份解除质押的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恒顺通

是否为控股股
东或第一大股
东及其一致行

动人

是

本 次 解 除 质 押
股份数量（股）

1,080,000

占其所持股
份比例

1.95%

占公司总股
本比例

0.13%

起始日

2025 年 10 月
24日

解除日期

2026 年 5 月 20
日

质权人

深圳市高新投集团有
限公司

二、股东股份质押的基本情况

股 东 名
称

恒顺通

是 否 为 控
股 股 东 或
第 一 大 股
东 及 其 一
致行动人

是

本次质押
数量（股）

3,350,000

占其所持
股份比例

6.04%

占 公 司
总 股 本

比例

0.42%

是否为限售
股（如是，注
明 限 售 类

型）

否

是 否 为
补 充 质

押

否

质 押 起 始
日

2026 年 5
月20日

质押到期日

2027 年 5 月
20日

质权人

招商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

质 押 用
途

偿 还 借
款

注：上述质押股份未负担重大资产重组等业绩补偿义务。
三、股份累计质押情况
截至公告披露日，恒顺通及其一致行动人所持质押股份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恒顺通

施红阳

李有云

持 股 数 量
(股)

55,502,000

5,352,787

1,432,200

持 股 比
例

6.88%

0.66%

0.18%

本 次 质 押
及 解 质 押
前 的 质 押
股 份 数 量

(股)

36,234,000

0

0

本 次 质 押
及 解 质 押
后 的 质 押
股 份 数 量

(股)

38,504,000

0

0

占 其 所
持 股 份

比例

69.37%

0.00%

0.00%

占 公 司
总 股 本

比例

4.78%

0.00%

0.00%

已质押股份
情况

已质押股份
限售和冻结

数量(股)

0

0

0

占 已 质
押 股 份

比例

0.00%

0.00%

0.00%

未质押股份
情况

未 质 押 股
份 限 售 和
冻 结 数 量

(股)

0

4,014,590

1,074,150

占 未 质
押 股 份
比例

0.00%

75.00%

75.00%

李宇

郭海

高海明

徐佳

中量投资产管
理有限公司－
中量投成长10
号私募证券投

资基金

杨柳

合计

4,458,900

0

436,462

895,350

24,789,860

0

92,867,559

0.55%

0.00%

0.05%

0.11%

3.07%

0.00%

11.52%

0

0

0

0

0

0

36,234,000

0

0

0

0

0

0

38,504,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41.46%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4.78%

0

0

0

0

0

0

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3,344,175

0

327,346

671,512

0

0

9,431,773

75.00%

0.00%

75.00%

75.00%

0.00%

0.00%

17.35%

注：上述持股比例按四舍五入处理，可能导致部分合计数与各分项之和存
在尾数不符的情况。

四、控股股东或第一大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股份质押情况
1、恒顺通股份质押不存在用于满足上市公司生产经营相关需求的情形。
2、恒顺通与质权人签订的质押协议中，含有未约定明确的质押到期日，因

此不能确定未来半年内及一年内分别到期的质押股份累计数量。恒顺通资信
情况良好，具备相应的偿还能力，还款来源包括但不限于自有资金、股票分红、
投资收益等，目前不存在偿债风险，不存在平仓风险。

3、恒顺通不存在非经营性资金占用、违规担保等侵害上市公司利益的情
形。

4、本次质押事项对上市公司生产经营、公司治理等不产生实质性影响。
五、备查文件
1、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股份冻结明细；
2、股票质押和解除质押相关资料。
特此公告。

深圳顺络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六年五月二十二日

证券代码：002138 证券简称：顺络电子 公告编号：2026-053

深圳顺络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部分股份质押及解除质押的公告


